
“空壳”劳务公司成洗钱工具 

利用“空壳”劳务公司为掩护，以发放劳务费为名转移涉诈资金，短短数日便转

移赃款 420 万元，致使多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的钱款被迅速“洗白”。 

经浙江省义乌市检察院提起公诉，2025 年 10 月 28 日，法院以掩饰、隐瞒犯罪

所得罪分别判处薛某、彭某、万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各并处罚金 3万

元。日前，被告人已全额退赔被害人损失 420 万元。 

“空壳公司”初亮相 

薛某在成都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劳务公司，主营劳务派遣业务。2024 年 5

月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结识了某项目方负责人郑某（另案处理）。 

在一次饭局闲聊时，郑某说有个赚“快钱”的方法。他提议薛某通过公司的对公

账户，以发放劳务费的名义帮助他人取现，并承诺支付 3%的手续费。 

薛某起初很是犹豫，凭借多年的经商经验，他深知高额回报的背后必伴随着高

风险，这些需要转移的资金极有可能是非法所得。但在郑某的不断游说下，薛

某经过数周的思想斗争，最终与郑某商定了一个“万全之策”：郑某负责招揽“业

务”，薛某负责寻找挂名法定代表人，成立一家独立的“空壳”劳务公司，进行转

账事宜。两人想着，如此一来，即便东窗事发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险。 

薛某将计划告知了公司合伙人孙某（另案处理），经孙某推荐，薛某联系了孙某

的前夫彭某，提出让他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彭某同样清楚担任挂名法定代表

人的法律风险，对资金的非法性质也心知肚明。为规避风险，他说服了朋友万

某担任法定代表人，承诺每月支付 5000 元薪酬。2024 年 10 月，在彭某的指挥



下，万某办理了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对公账户开设等流程。 

一切就绪后，郑某开始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联系“业务”，2024 年 11 月 12

日、13 日，分别向“空壳公司”的对公账户转入 200 万元和 220 万元。随后，薛

某立即指示彭某进行取现。此时，披着“劳务公司”合法外衣的账户未引起银行

怀疑，取现过程十分顺利。 

 

全链监督探真相 

2024 年 11 月，8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陆续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。其中，被

害人许某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，称其因投资炒股被骗的 40 万元转入了该劳务公

司的对公账户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，发现该劳务公司是一个新成立的“空壳公

司”，疑点重重。当月，薛某、彭某和万某被陆续抓获归案。 

鉴于该案涉案金额巨大、被害人分布广泛、洗钱手法新颖，且犯罪嫌疑人拒不

认罪，辩称资金系劳务派遣费，义乌市检察院依法介入，引导侦查，要求公安

机关对涉案人员的手机进行扣押并开展数据恢复。 

经梳理手机聊天记录，检察官发现了关键证据：该犯罪团伙在案发前就商量好

了洗钱的方式，并约定万一被抓一律说是“走工资的钱”。由此，犯罪事实清晰

明了。在证据面前，三名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。 

“在梳理聊天记录时，我们发现孙某在该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她不仅是中间介

绍人，且在洗钱过程中进行远程操控，其行为已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。”

办案检察官龚捷告诉记者。为此，2025 年 3月，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



监督，督促及时抓捕涉案的孙某。一个月后，孙某被抓捕归案。 

与此同时，经薛某供述，其上游犯罪联系人郑某作为该案关键人物浮出水面。

但公安机关在实施抓捕时，发现郑某已潜逃至境外。 

为全面打击犯罪，义乌市检察院依法及时追诉漏犯，并要求公安机关会同外事

部门启动境外劝返程序，通过政策宣讲、亲属沟通等多种渠道，劝导其主动回

国承担法律责任。 

2025 年 5 月底，郑某回国投案，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。至此，该案包括策划

者、执行人在内的 5名成员全部到案，实现了对犯罪团伙的全链条打击。 

 

追赃挽损护民生 

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，检察机关始终将追赃挽损作为办案的重要环节。 

2025 年 2 月 17 日，公安机关以薛某、彭某和万某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

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。办案检察官细致阅卷，审查认定三人通过“空壳公

司”转移的涉诈资金总计为 420 万元。 

“被害人的被骗金额均在 40 万元以上，其中最大单笔损失高达 140 万元，部分

资金甚至来源于网贷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。”龚捷表示。 

为尽可能地追回损失，审查起诉期间，办案检察官向犯罪嫌疑人阐明积极退赃

退赔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，督促其主动退赃。最终，5名犯罪嫌疑人共同退赔

了被害人全部损失 420 万元，获得了被害人谅解。 

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，薛某的劳务公司仍有正常的劳务派遣业务在运营，关联



着众多建筑工人、保洁人员等群体的全年收入。时值年末结算，因公司法定代

表人薛某被羁押，公司账户中用于发放工资的百万余元资金无法动用。后在薛

某认罪并承诺退赃的前提下，检察机关依法对其变更强制措施。被解除羁押

后，薛某回到公司组织工资发放，确保员工渡过“年关”。“多亏了检察官，我们

辛苦工作一年的工资才有了着落。”公司员工表示。 

检察机关认为，犯罪嫌疑人薛某、彭某和万某在明知资金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

情况下，为牟取利益，仍积极协助转移，情节严重，涉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

罪，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向法院提起公诉。 

针对案件中暴露出的超大额取现审核不严、无实质经营背景的“空壳公司”设立

门槛过低等行业管理漏洞，2025 年 12 月 3 日，义乌市检察院牵头组织市场监

督管理局及相关商业银行召开专题座谈会，重点就银行机构如何强化对公账户

大额交易背景审查、工商登记部门如何完善对企业注册实质经营状况的核查等

具体问题进行了沟通，从源头上规范相关行业潜在风险，筑牢金融安全防线。 

（来源：最高人民检察院） 


